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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新业务评估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公司评级新业务开发管理能力，完善信用评

级技术体系，提升信用评级水平，保证信用评级质量，依据监

管文件及自律规范，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评级新业务，是指评级方法、评级程序

明显有异与公司现有的评级业务。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评级新业务评估，是指由公司组织有关

专家组成新业务评估组，对有关新业务的可行性、合规性等进

行审查和评价，为信用评级业务拓展提供依据。新业务未能通

过评估的，一律不得开展。 

第二章  组成与权责 

第四条 公司组建新业务评估专家组，成员包括公司总经理、

评审委员会主任、评级总监、合规总监、市场总监等，必要时

可邀请其他专家。 

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主任负责审查新业务的评级技术标准

和评级程序。 

第六条 评级总监负责审查新业务的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 

第七条 合规总监负责审查新业务的合规性，全称监督评级

新业务评估过程中的合规情况。 

第八条 市场总监负责审查新业务的市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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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其他相关部门需积极配合评级新业务的评估工作。 

第三章  评估标准与流程 

第十条 评级新业务评估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市场效益：新业务能否产生一定的市场效益，包括

市场需求量、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服务对象、潜在影响力等

方面； 

（二）合规性：新业务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机

构规定，以及公司是否具备相关资格、资质； 

（三）方法可行性：公司是否具备对新业务的评级方法及

评级模型的开发能力，是否具有对新业务评级质量控制的能力； 

（四）人员数量与素质：公司是否具有足够的、具备胜任

开展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 

（五）后台支持：公司的评级基础设施，后台保障部门等

是否能够满足新业务开展的需要。 

第十一条 市场部或评审部根据市场需求或业务发展需求

提出评级新业务开发需求，包括评级新业务的名称、背景、业

务描述、目标客户、需求时限、预期市场效益等内容，供公司

决策。 

第十二条 新业务评估专家组讨论评估新业务的可行性，提

交公司决策。 

第十三条 如评估结果为可行，评审部负责建立新业务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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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方法和评级模型，制定新业务的技术标准和评级程序。 

第十四条 相关评级方法、评级模型、技术标准、评级程序

完成后报信用评级评审委员会进行审议，并由合规部进行审核，

经总经理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公司评审部负责制订、解释、修订。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